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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湖南农业大学
国有资产管理绩效考核暂行办法》的通知

校属各单位：

《湖南农业大学国有资产管理绩效考核暂行办法》已经

学校审定，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1.湖南农业大学国有资产管理绩效考核评价表

（教学机构）

2.湖南农业大学国有资产管理绩效考核评价表

（党政管理机构、群团组织、直属单位）

湘农大发〔2023〕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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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湖南农业大学国有资产管理绩效考核自评报

告（模板）

湖南农业大学

2023 年 1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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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农业大学
国有资产管理绩效考核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学校资产管理，落实管理职责，

促进国有资产科学、合理、高效地配置与使用，根据《行政

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738 号）、《事

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财政部令第 36 号）、《中

央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绩效考评办法（试行）》（国管资

〔2012〕204 号）、《湖南省省属高校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

法（试行）》（湘教发〔2020〕10 号）等有关文件精神，结

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资产包括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不

含流动资产、对外投资等。

第三条 国有资产管理绩效考核坚持公开透明、客观公

正、严格规范、注重实效的原则。

第二章 考核对象、时间及方式

第四条 绩效考核对象为校属各单位。

第五条 绩效考核每年进行 1 次，考核时间定于每年 9

月份，考核指标统计起止时间为上年度 9 月 1 日至本年度

8月 31 日。

第六条 绩效考核采取分类考核与综合考核相结合、日

常考核与年度考核相结合的方式。考核工作方案由资产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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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室管理处负责制定并组织实施。主要通过材料审查、现场

检查和专项抽查等方式进行。

第三章 考核内容及目标

第七条 考核内容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管理机制与水平；

（二）资产配置合理性；

（三）资产的使用效益。

学校党政管理机构、群团组织、直属单位仅考核管理机

制与水平和资产配置合理性两方面（具体指标体系详见附件

1，评分标准详见附件 2）。

第八条 考核目标。

学校资产管理考核工作旨在进一步加强资产管理，促进

资产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和信息化，提高学校国

有资产的使用效益，在创建“质量卓越、优势突出、特色鲜

明”的国内一流农业大学进程中更好地发挥资产的服务与保

障作用。

第四章 考核组织及实施

第九条 学校资产管理考核分两步实施：

（一）自查自评。校属各单位对照考核内容对本单位资

产管理绩效考核情况进行自评，给出自评得分并形成自评报

告（模板见附件 3）提交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

（二）学校考评。学校成立国有资产绩效考核工作小组，

由分管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的校领导担任组长，资产与实验

室管理处处长担任副组长，成员为纪委、监察专员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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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处、教师工作部、人才工作办公室，计划财务处，审计

处，教务处，科学技术处相关负责人。按照考核内容对各单

位进行考核评价，给出考核得分。

第十条 校属各单位要高度重视资产管理考核工作，加

强组织领导，并指定专人负责。要严格按照考核办法要求，

做好相关资料收集、整理和汇总工作，并确保所提供的考核

评价资料真实、准确、完整。

第五章 考核结果及应用

第十一条 考核等级。

国有资产管理绩效考核总分为 100 分，考核等级分为“优

秀、合格、不合格”三个等级。根据各单位总得分情况，总

分≥85 分的单位评为“优秀”，60 分≤总分＜85 分的单位

评为“合格”，总分＜60 分的单位评为“不合格”。优秀单

位的资产管理员评为年度“优秀资产管理员”。

第十二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实行一票否决制，并认

定该单位年度资产考核结果为不合格，同时按相关规定追究

单位负责人、直接责任人的责任：

（一）擅自处置学校国有资产；

（二）擅自出租、出借学校的场馆、场地、教室、仪器

设备、房屋等国有资产；

（三）因管理不善，造成国有资产的重大损失；

（四）超标准使用办公用房；

（五）因损坏、丢失、火灾和水淹等责任事故造成国有

资产损失，隐瞒不报，不按规定追究相关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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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擅自占用学校国有资产或私自转让无形资产。

第十三条 学校考评结束后，由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汇

总整理考核结果，报湖南农业大学资产管理委员会研究审定

后，在全校范围内发文通报。

第十四条 奖励与处罚。

（一）考核结果作为《湖南农业大学各直属党组织、校

属单位、中层领导班子和中层领导干部考核实施办法》（湘

农大党发〔2022〕33 号）文件规定的相关评先评优、下一年

度编制和审批资产配置计划的重要依据之一。

（二）考核分数低于 75 分（不含）的单位，不能在校属

单位业务考核中评先。

（三）考核“不合格”的单位及主要负责人，学校予以

批评，并于当年 12 月 31 日前制定整改方案提交资产与实验

室管理处。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负责解释。

湖南农业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3 年 1月 9日印发


